关于兑付2010年专利资助资金的通知
各县市区知识产权局：

现将2010年第二、三、四季度的授权专利资助金共计102.31万元拨付给你们，请根据资金数额开具正规往来收据（付款单位名称：济宁市知识产权局；付款事由：授权专利资助资金；在收据背面写明：收款单位全称、开户行、账号），与11月1日前送至财务科，并根据资助明细尽快下发至专利发明人。
中区：4.1+4.96+7.26=16.32（万元）
任城：1.95+3.51+6.02=11.48（万元）
兖州：2+5.6+4.42=12.02（万元）
曲阜：0.84+1.08+2.45=4.37（万元）
泗水：0.7+3.4+1.15=5.25（万元）
邹城：4.37+5.63+8.94=18.94（万元）
微山：2.73+4.08+3.98=10.79（万元）
鱼台：0.11+0.15+0.69=0.95（万元）
金乡：0.97+1.65+1.78=4.4（万元）
嘉祥：0.13+0.29+1=1.42（万元）
汶上：2.36+5.55+1.71=9.62（万元）
梁山：0.82+1.13+2.06=4.01（万元）
高新区：0.51+0.96+1.27=2.74（万元）
规划发展科
10月25日
